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25〕12号）及县司法局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监管行为，提升监管能力，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结合住建工作实际，制定本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一、执法检查的目的
坚持“依法监管、公正公开、协调高效”的原则，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行政执法三年提升行动，加大执法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建筑业、市政公用事业各方责任主体市场行为，强化主体自律意识，提高行业监管效能，推进全县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市政公用事业行业依法平稳健康发展。
二、执法检查人员组成、时间、方式及对象
（一）执法检查人员组成
宁晋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检查，分别由建筑业管理股、房产管理股、质量安全监督站、建筑市场稽查办(扬尘办)等股室的执法人员实施执法检查。
（二）执法检查时间
2025年执法检查时间为5月1日-12月31日，采取巡查、专项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的方式进行。
（三）执法检查对象
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市政公用事业行业市场主体。
三、执法检查重点内容
根据权责清单进行检查，其重点内容如下（事项清单附后）：
1.对建筑企业及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
2.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监督检查
3.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4.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
5.房地产市场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6.房地产经纪活动的监督检查
7.物业服务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8.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日常巡查。加强对在建项目、建筑施工企业、监理单位等建筑市场的日常巡查，加强对市政公用事业行业市场主体的日常巡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将违法违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规范执法检查。优化涉企执法检查流程，落实入企检查审批程序和检查实施程序，实施入企检查信息公示，确保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接受社会监督。

（三）强化结果运用。坚持宽严相济，推行柔性执法，全面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严格依法依规裁量，实现类案同罚，对严重违法问题依法严惩，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坚持“谁查处、谁督改”，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服务指导，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附：宁晋县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20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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